	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聯合大學（　　）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

	中文姓名
	
	學號
	
	系級
	

	（護照）
英文姓名
	
	生日（民國）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僑居地
	

	入學文號
	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　（請見錄取通知書）

	現在地址
	

	居留證號碼
	

	僑居地址
	

	手機號碼
	

	護照號碼
	

	郵局或銀行
帳號
	

	學業成績
	上學期
	
	總
平
均
	
	操行成績
	上學期
	
	總
平均
	

	
	下學期
	
	
	
	
	下學期
	
	
	

	家屬（父母兄弟姊妹）
	稱謂
	姓名
	年齡
	職業及職稱
	居住地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以下各項依照你的情況，分別選擇在□內劃「ˇ」，有金額者請分別填寫。

	一、負責家庭生活費用為□祖父母□父母□兄姐□其他：

	二、有無不動產：□有，價值約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元；□無

	三、家庭每月收入共約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，支出約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

	四、在校每月生活費需約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

	五、目前就學所需費用來源：（可以複選）
□僑居地家屬匯款接濟；□由在台家長接濟；□由僑居地其它親友接濟；
□由在台其他親友接濟；□自行於課餘在外打工維持；□校內工讀或其他助學金維持；
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簽章：

	六、僑生本人、父母或配偶有無在臺設籍：□有，在臺設籍年；□無
七、是否有參加中區僑生春季聯誼、中央訪視及僑委會或教育部所舉辦的全國性僑生活動？□是，次□否
七、請簡述去年出境次數　　次，原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受理人簽章

	
	



＊敬請詳閱下列注意事項：一、本表申請對象不含研究生、延修生:受補助者，須配合相關活動服務回饋校方（2月到8月或9月到1月）。二、前學年度成績總平均得核算至小數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。
國立聯合大學（　　）學年度-申請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證件黏貼申請表
	學生證背面須蓋學期註冊章，影印本須到註冊組蓋在學證明章。
新生若尚未拿到學生證，可至註冊組申請在學證明。

	學生證正面影本
（正本需蓋本學期註冊章，
影本需至註冊組加蓋在學證明章）
	學生證背面影本
（正本需蓋本學期註冊章，
影本需至註冊組加蓋在學證明章）

	居留證正面影本
	居留證背面影本

	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



國立聯合大學（　　）學年度申請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自評表
	姓名
	
	系級
	
	聯絡電話
	

	學號
	
	注意事項：如有不實填答將取消申請資格，並依法規懲處。

	項目
	狀況（學生填寫，請打ˇ）
	得分（免填）

	1、 雙親健在與否？（單選）
	· 父母雙亡
· 父或母身亡
· 父母離異
· 扶養祖父母
· 雙親健在
	

	2、 身心障礙、重病須長期治療與否？（單選）（請附醫院治療證明）
	· 家人長期重病須治療者
· 本人及家人皆身心障礙者
· 本人或家人身心障礙者
· 本人長期重病須治療者
· 本人及家人皆身體健康
	

	3、 家中兄弟姐妺之就學人數，本人除外。（單選）
（請附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）
	· 大學生3人以上
· 大學生2人加中學生1人
· 大學生2人
· 大學生1人加中學生2人
· 在學生2人以下
	

	4、 家庭收入狀況？（單選）
（請附免稅證明、低收入戶證明、清寒證明等）
	· 低收入戶、免繳稅者（請附證明）
· 打零工者
· 一人有工作（含自營商販、自營公司）
· 二人有工作（含自營商販、自營公司）
· 三人有工作（含自營商販、自營公司
	

	5、 是否有房地產？（單選）
	· 無房地產
· 有房地產須付貸款
· 有房地產貸款已繳清
	

	6、 在臺灣學費及生活費主要來源？（單選）
	· 工讀或救助金
· 借貸
· 僑居地親友接濟
· 在臺親友接濟
· 在臺或僑居地父母提供
	

	7、 住宿情況及交通工具？（單選）
	· 住校、無車
· 住校、有車
· 租屋、無車
· 租屋、有車
· 住家裡
	

	8、 上學年成績總平均。（請附成績單）（一年級僑生免填）
	· 80分以上
· 75-80分
· 70-75分
· 65-70分
· 60-65分
	

	合計
	



